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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危机以及地球所面临的生物多样性急剧下降与大型基建项目的草率计划密切相关。包括

电站的建设（将造成数十年的温室气体排放）、大型水电开发、采矿项目和那些穿过地球上仅存

的荒野地区和完整森林的运输走廊。除了对全球造成的影响，这些项目也会对当地社区造成严重

的影响，比如污染、生计的丧失和强制搬迁等。 

亚投行的商业模式就是对大型基础设施提供融资，也即高风险模式。从2016年正式运营后的

头几年里，亚投行通过与其它多边银行联合融资的方式，采用主导银行的环境、社会和透明政策。

亚投行利用这段时期提升能力。现在，亚投行已进入了新的阶段，即专注于开发自己的融资渠道，

力争到2021年成为全球基建融资的领军人1。这些投资没有局限于亚洲地区，还包括非洲、拉美

以及欧洲。 

亚投行以破纪录的速度成为了多边银行的一个重要参与者。目前，亚投行已有74个成员国，

另有26个国家正在申请加入。由于美国和日本尚未加入亚投行，因此，以德国为首的欧洲股东对

亚投行的国际信誉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全球顶级评级公司给了亚投行与西方主导的世行等机

构相同的评级足以证明这一点。亚投行获得了令人艳羡的AAA信用评级，使得它可以在国际资本

市场上筹集额外资金，扩充其1000亿美元的初始资本。 

德国以及其它欧洲国家极力为其加入亚投行辩护，称他们将努力推动亚投行采用最高的国际

标准和最佳实践。亚投行也给予回应，制定的政策和标准采用了与世行等机构类似的话语和术



语。然而，仔细观察会发现，亚投行政策语言显然是为了迎合了西方人的心理而仔细揣摩过的，

但实际上却是内容空洞、抽象并缺乏明确的指导。 

亚投行对于透明和信息披露的标准是很重要的。这是银行对股东和公众负责任的基石。事实

上，亚投行将决策权集中在行长手中，这在西方主导的多边银行中是从未有过的，2这也使得遵守

既定的规则变得更加重要。 

环境与社会评估草案以及移民计划的公布应有时限性，这对公众磋商、获取受影响社区和其

它第三方的意见从而降低项目风险、修改设计或寻求替代方案都是不可或缺的。项目具体信息的

公开透明对于避免大型基建投资成为腐败的温床或造成债务累积也是至关重要的，即使项目发挥

不了应有的作用。 

空洞的标准，抽象的政策 

有些信息不公开是合理的，比如与员工有关的信息以及商业秘密，这也是通行的做法。然而，

对于项目地点等具体的项目信息，包括直接和间接的环境和社会影响等信息并不在此列，没有理

由对此类关键信息保密。 

亚投行分别在两个重要文件中对信息披露做了规定，但这两个文件都未制定明确的规则： 

（1）2016年制定的《环境与社会框架》有两段关于信息披露的规定。第57和58段分别规

定了客户和亚投行在信息披露中的责任。虽然它们使用了正确的词汇，但没有规定向公众披露环

评和社评等文件的时限要求。只是鼓励“及时”披露文件。对于主权担保贷款的项目，应该在项

目审批之前向公众披露，而对于私营部门贷款应该在审批阶段尽早向公众披露3。 

然而，2019年2月，银行私下对这两段做了一些技术性调整，进一步弱化了本已模糊的规定

4。这些调整引导客户“一旦文件准备就绪”便进行公布。这一规定相比于“在审批之前”（公

共部门贷款）或者“在审批阶段尽早”发布的规定又进一步弱化了。 

此外，“技术性调整”允许银行管理层以商业机密或影响公司的财务价值或资产等借口无限

期推迟信息的披露。 

然而，在环境与社会信息披露问题上，商业利益如何能高过公众利益呢？尤其是当这些环境

和社会的影响可能造成当地不可逆的伤害以及全球危机的情况下。银行按照自身的利益发放贷

款。但却不能任由其随意决策是否公开以及何时公开信息。 



在对《环境与社会框架》做技术性修改之前，有些欧洲股东就已经觉得关于信息披露的两段

过于模糊。在与公民社会的会议上，他们坚信亚投行当时正在制定的《信息披露政策》最终将会

弥补这一差距，并将设置明确的信息披露时限要求。德国财政部2017年给德国议会的信中重申了

这一点，他们表示将以德国的立场要求《信息披露政策》设定明确的信息披露时限要求，使利益

相关方的积极参与成为可能5。 

（2）2018年9月正式实施的《信息披露政策》没有任何改善。它依然全部使用了正确的词

汇，强调其最大限度的披露和透明的意图。然而，信息披露政策是以“原则为基础”而非“列表

为基础”。这意味着它的重点是列出总体原则以及原则不适用的例外情况，而没有列出具体哪些

文件需要披露以及披露的时限。 

亚投行声称，《信息披露政策》不是为了回应环境和社会影响的信息披露问题，因为在《环

境和社会框架》中已经对此作了规定。然而如上所述，《环境与社会框架》未能有效地处理信息

披露问题。 

政策语言和实质内容 

虽然我们认可《信息披露政策》中的原则，但仅有原则是不够的。原则的应用有其局限性。

例如，有一些文件本应对外发布，便于各利益相关方在知情的情况下进行对话，但这些文件却被

做了保密处理，亚投行曾经发生过这种情况。这包括项目库中项目的选择、私营部门项目的季度

监督报告、早期学习评估（early learning assessments）等。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拟议项

目何时提交董事会讨论或决定。不像欧洲股东参与的其他多边开发银行的做法，到目前为止，亚

投行拒绝在董事会之前披露指导性的会议议程，而是对即将讨论或批准的项目进行保密，公众更

无从得知。 

这种关于透明的正确词汇和术语也出现在其它文件中，包括由亚投行行长发布的《信息公开

指令》，以及《亚投行信息公开政策执行季度报告》。它们同样也是迎合了西方股东的关注点。

但这不应混淆一个基本事实，即亚投行拒绝采用有时限性的规则披露重要信息。在缺少这些规则

的情况下，公众即使有可能对大型投资提出建议和审核，也将是很困难的，而这些大型投资甚至

可以改变整个地区和国家。 

目前，我们已知的项目中，至少有两个获批项目采用了《信息披露政策》中的披露例外的条

款。即使在批准后，项目的内容和性质也未对外发布6。 



其它漏洞 

除了《环境与社会框架》以及《信息披露政策》外，2019年7月在卢森堡召开年会之后，亚

投行紧接着发布了《主权担保以及非主权担保融资指令》。在没有股东参与的情况下，亚投行行

长批准了该指令。该指令包含的信息披露章节进一步证实了亚投行透明度要求太低的事实。它鼓

励客户准备《项目概要信息文件》(PSI)，然而，这些文件所披露的环境和社会关键信息的详细程

度尚不清楚。就私营部门项目而言，只有在亚投行进入最后审查阶段才会披露《项目概要信息文

件》，也即在项目融资顺利即将获批时，才会披露《项目概要信息文件》。但是，《指令》也允

许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无限期推迟发布《项目概要信息文件》，比如，如果亚投行认为项目具有商

业敏感性，或在某些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况下，便可以推迟发布。在这种情况下，公众无从得知亚

投行正在考虑对哪些项目进行融资。 

涉及到披露完整的项目文件时，《指令》仅提到了主权担保贷款。就政府贷款（主权担保贷

款）而言，完整的项目文件只有在融资批准后才会披露，那时公众的意见已经变得无关紧要，项

目的设计也不可能再做任何改变。对于私营部门贷款（非主权担保贷款），《指令》中没有关于

完整项目文件披露的具体要求。 

亚投行对信息公开申请缺乏回应的一个例子是，亚投行在2017年向私营公司北京燃气

（Beijing Gas）提供了2.5亿美元的独立项目贷款。项目目标是通过在北京周边村庄实施“煤改

气”取暖的途径改善北京的空气质量，该项目影响了超过20万个家庭。披露的项目文件缺少了很

多关键信息，如510个受影响的村庄的列表和位置。假如亚投行总部已经掌握了项目地点的话，

这些信息应该很容易获得。然而，当欧洲股东要求查看这些信息时，亚投行拒绝了这一要求，理

由是北京燃气作为私营公司没有理由公布具体的项目信息。项目执行一年以后，北京燃气公司终

于披露的了一些信息，但也仅限于已经实施项目的村庄，而规划中的村庄仍未披露任何信息。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项目都缺少关键信息，包括项目地点或移民安置和生计改善计划的具体

文件等。如国家投资和基础设施基金（印度）、国家贫民窟改造项目（印尼）以及科伦坡城市再

造项目（斯里兰卡）。 

尽管先前有很多北京燃气“煤改气”项目的争论，亚投行却在2019年9月又列出了一项新的

投资计划，继续向北京燃气贷款5亿美元用于扩建液化天然气设施。由于项目属于环境和社会高

风险的A类，因此，项目将对当地造成严重的环境和社会影响，同时，也将进一步导致全球温室

气体排放增加。 



比其它多边开发银行更高效、更快速、更灵活 

亚投行声称他们采用了新的治理模式7。为了追求高效，亚投行将董事会的部分融资决策授

权给了行长，授权的范围将逐步扩大。它的商业模式笃信其快速和灵活的大型基建融资将会吸引

某一类客户，冒着吸引不愿遵守其它机构的严格的信息披露政策、公众磋商以及环境和社会标准

的客户的风险。 

亚投行可以采取什么应对措施呢？ 

为了稳固声誉和证明其标准不低于其他机构多边银行，亚投行可以利用《环境社会框架》回

顾，改善要求主权项目和非主权项目的环境社会关键信息在项目批准前和项目执行监督报告有定

期时间性公开。该回顾可以作为重要契机，将时限要求作为强制性要求引入到项目关键信息的披

露中来，包括环境影响评估和项目监督报告，以便可以更好地保护社区和环境，落实亚投行所提

倡的可持续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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